
2023年秸秆禁烧禁抛与综合利用
工作绩效评价报告

1、 项目情况
为切实解决秸秆乱烧乱抛问题，着力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奋力推进全市生态文明建设，根据《关于做好2023年秸秆禁烧禁抛与综合利用工作的通知》（皋指综【2023】8号）文件精神，在全市范围内持续开展秸秆禁烧禁抛与综合利用工作。主要内容为：一是在夏收、夏种和秋收、秋种的重要时点，各镇区（街道）及市督查组全面加强对秸秆禁烧禁抛工作巡查、督查；二是强化技术推广，提高秸秆机械化还田和机械化离田质量；三是推广收储模式，强化秸秆多途径利用。
2023年该项目安排资金560万元，使用552.14万元。
二、评价情况
按照财政绩效评价相关要求，认真研究制定了项目评价的评价方式和评价指标体系，根据决策、过程、成本、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一级指标6个，项目立项、绩效目标、资金投入等二级指标14个，立项依据充分性、立项程序规范性、绩效目标合理性等三级指标20个。根据工作完成情况、效益情况、满意度情况等确定评价结论。项目自评价得分89.46分，等级为优。
三、项目绩效
通过该项目的实施，不断拓宽秸秆能源化、基料化、饲料化、原料化等多种利用渠道，逐步形成布局合理、多元利用的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格局，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96%以上。实现全面禁烧禁抛，未出现省、南通“第一把火”，未发生大面积露天焚烧秸秆事件，未发生因露天焚烧秸秆引起的大气污染和秸秆下河引发的水环境污染，持续改善全市空气环境质量。主要做法如下：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各镇（区、街道）对双禁工作极为重视，书记亲自挂帅，镇长为第一责任人，亲自抓、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抓细抓实。将双禁落实到每一个具体人员，为打赢双禁攻坚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加大宣传力度。各镇（区、街道）大力做好秸秆禁烧禁抛工作的宣传引导，充分利用“给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播、电视、报纸、标语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焚烧秸秆和乱抛秸秆的危害及法律后果，双禁工作宣传到村到户，做到家喻户晓，形成秸秆禁烧禁抛的强大舆论氛围。
三是强化督查巡查。全市坚持“明查”与“暗访”结合，采用“村干部田间河边蹲守、镇领导田间河边巡查、市级督查组巡回督查、市领导抽样督查”的模式，开展全天候、全覆盖、多层次、高频率的巡查。各镇（区、街道）以交通主干道沿线可视范围为重点，做到严防死守、盯紧看牢。特别是夜间、雨前、收割高峰等重点时段的督查巡查，确保上足人力、有效掌控。加强对零星地块的盯防，科学设置临时堆放点，确保秸秆“搬离田、集中存、不焚烧、不乱抛”。对督查巡查中发现的火点，能迅速联络所在区域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网络人员到现场采取有效措施扑灭火点，并做好现场取证工作，拍摄现场照片，填写《秸秆禁烧督查日报表》，及时上报给市禁烧办。
　　四是加大考核奖惩。各镇（区、街道）将秸秆禁烧禁抛工作纳入政府考核体系，对禁烧时段被省、南通巡查发现秸秆焚烧火点的镇（区、街道），实行“一票否决”。对秸秆禁烧禁抛工作组织不力、发生露天焚烧秸秆和乱抛秸秆的，予以通报批评；对禁烧禁抛措施不到位、发生大面积焚烧秸秆和乱抛秸秆造成恶劣影响的，依法依纪追究镇（区、街道）领导和相关人员的责任。 
四、存在问题
一是资金预算不足，2023年兑付的是前一年的考核资金；二是考核资金未在规定时间内兑付。
五、有关建议
一是积极与财政沟通，争取足额资金；二是加强职能科室人员的业务水平，着力推进项目实施，加快资金兑付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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